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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所得仅8元

男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判六个月罚五千
本报讯 （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

向也） 近日，大竹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被
告人蒋某某销售有毒、有害食品罪一案。依
法对蒋某某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缓刑一
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，禁止其在缓刑
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销售及相关活动。

今年 2月 23日，大竹县市场监督管理
局与大竹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大队协同，对
蒋某某经营的某卫生用品店进行现场检
查，发现“超硬999”“植物伟哥”等两个品规
的产品，并依法对“超硬 999”抽样 2 盒送
检。今年 3月 11日，经四川树信检测技术
服务有限公司检测，在送检产品中检出“西
地那非”成分，结论为“不合格”。

今年 3月 30日，蒋某某经公安机关传
唤到案，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
实。今年 8月 11日，蒋某某积极退缴全部
违法所得 8 元，认罪认罚并在律师的见证
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蒋某某以非法
牟利为目的，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管理法规，
销售明知掺有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
保健食品，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、有害食
品罪，应予依法惩处。被告人蒋某某经社
会调查评估，其具备社区矫正条件，可以对
其实行社区矫正。鉴于蒋某某没有再犯罪
的危险，且对其所居住的社区也没有重大
不良影响，大竹县人民法院对其适用缓刑。

9月7日下午，市中医药管理局和
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相关负责人为
防疫一线的的工作人员送去新冠肺
炎中医药预防“大锅汤”，为全市疫情
防控工作贡献中医药力量。

据悉，此批“新冠肺炎预防性大
锅汤”按《2022 年秋季四川省新冠肺
炎中医药预防建议方案》处方精心熬
制，共制作汤剂近5万袋，可供4000人
服用。当天，已向通川区罗浮第壹
区、棕榈岛等11个点位发放了“大锅
汤”。我市还将继续通过主动配送、
定点熬制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中药“大
锅汤”在疫情防控中的运用，陆续在
人员密集的火车站、机场、各大商场
等公共场所发放“大锅汤”，做到中药
预防汤剂“应服尽服”“愿服尽服”。

□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王永明

本报讯 （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
丁畅） 9 月 2 日上午，渠县公安局交通警
察大队民警在开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违法
行为整治过程中，查获一起农用拖拉机载
人的交通违法行为。

当天上午，执勤民警巡逻到省道 204
线23公里+100米处时，发现一辆农用拖拉
机载着多名乘客迎面驶来，车上乘客有的
蹲着，有的站着，农用拖拉机行驶在路面上
被颠簸得左右摇晃，存在很大交通安全隐

患。
民警立即上前引导车辆驾驶员靠边停

车接受检查。经查，本该核载 1 人的农用
拖拉机却载了 5 人。民警了解到，车上乘
客来自同村村民，图方便乘坐农用拖拉机
赶路，没有考虑安全后果。

民警对驾驶员及乘客进行了批评教
育，讲解了违法载人的危害性以及存在的
安全隐患。随后，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罚
款200元。

农用拖拉机违法载人被查


